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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茂莱光学”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3〕84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13,200,000

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发行后

公司总股本为52,800,000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60,000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5.00%。战略

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573,723股，约占发行总数量

的4.35%，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86,277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8,864,277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2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3,762,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8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72元/股。

根据《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南

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3,282.42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

数倍，即1,263,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7,601,277股，约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0.20%，约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7.59%；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5,025,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9.80%，约

占本次发行总量38.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约为0.0406932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3年2月28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3年2月28日（T+2日）16:00前，按最

终确定的发行价格69.72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3年2月28日（T+2

日）16: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

款。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

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

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2023年2月2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3年3月1

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

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

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金公司注册制IPO网

下投资者核查系统提交的《网下投资者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

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

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

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

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

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

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 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以及存在其他违反《注册制下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行为的投资者，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

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

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为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无

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中金财富已与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

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2023年2月23日（T-1日）公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茂莱

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战

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3年2月2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69.72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92,030.40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中金财富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

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573,723股。

截至2023年2月21日（T-3日），中金财富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在2023年3月2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

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根据战略投资者签署协议中的相关约定，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中金财富 573,723 39,999,967.56 - 39,999,967.56 24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3年2月27日（T+1

日）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470，3970，6470，8970

末“6”位数 473495，673495，873495，273495，073495，495758

末“7”位数 1983293，3233293，4483293，5733293，6983293，8233293，9483293，0733293

末“8”位数 08767260,17038878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茂莱光学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

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0,05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茂莱光学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承销指引》、《注

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

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交所业务管理

系统平台（发行承销业务）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

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3年2月24日（T日） 结束。 经核查确认，

《发行公告》披露的25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7,12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2,645,09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社保基金、

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1,657,740 62.67% 5,685,295 74.79% 0.03429546%

B类投资者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资金）

2,500 0.09% 7,596 0.10% 0.03038400%

C类投资者 984,850 37.23% 1,908,386 25.11% 0.01937743%

合计 2,645,090 100% 7,601,277 1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

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四、网下限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3月1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

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3月2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的《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

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9620585

发行人：南京茂莱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8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的发行价格

５６．５０

元

／

股，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

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７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简称 “网下发

行”）及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７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２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

确定。

华塑科技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

价初始发行“华塑科技”股票

４２７．５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

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

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战略配售

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

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深

交所、上交所、北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

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

，

６８４

，

７７９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３５

，

０２１

，

６６２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７０

，

０４３

，

３２５

个，配号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７００４３３２５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１９２．２０１７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３０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７７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７２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７７２８５７４％

，申购倍数为

４

，

８１３．９７４２３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

中签结果。

发行人：杭州华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

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人健康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４０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０

，

００１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６

，

００１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

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

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２４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发行人所处行业为

“批发和零售业”（

Ｆ

），其中医药批发板块属于细分行业“批发业（

Ｆ５１

）”；医药

零售板块属于细分行业“零售业（

Ｆ５２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批发业（

Ｆ５１

）”及“零售业（

Ｆ５２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

盈率为

１３．３３

倍及

２２．３５

倍。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

日收盘价

（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人民币）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扣非

后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１

年

扣非前

市盈率

２０２１

年

扣非后

市盈率

００２７２７．ＳＺ

一心堂

３１．７７ １．５４６２ １．５０８０ ２０．５５ ２１．０７

６０３８８３．ＳＨ

老百姓

３８．２８ １．１４４２ ０．９７８７ ３３．４６ ３９．１１

６０３９３９．ＳＨ

益丰药房

５７．１１ １．２３０３ １．１８９８ ４６．４２ ４８．００

６０３２３３．ＳＨ

大参林

３６．６５ ０．８３３６ ０．７５６４ ４３．９６ ４８．４５

６０５２６６．ＳＨ

健之佳

８１．８６ ３．０３０７ ２．８５３５ ２７．０１ ２８．６９

３０１０１７．ＳＺ

漱玉平民

２０．５７ ０．２８３５ ０．２５２３ ７２．５５ ８１．５４

３０１０１５．ＳＺ

百洋医药

２７．８１ ０．８０５２ ０．７８７０ ３４．５４ ３５．３４

３０１１２６．ＳＺ

达嘉维康

１７．２０ ０．３３０５ ０．３１４９ ５２．０４ ５４．６２

３００９３７．ＳＺ

药易购

３０．８５ ０．０６６９ －０．０２０５ ４６１．１４ －

３００７２３．ＳＺ

一品红

４６．３０ １．０６３９ ０．６３０６ ４３．５２ ７３．４２

００２８２６．ＳＺ

易明医药

１１．５５ ０．２２２８ ０．２０２６ ５１．８５ ５７．０１

平均值

４２．５９ ４８．７２

资料来源：

ＷＩＮＤ

数据，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市盈率平均值不包含极值药易购；

注

３

：

２０２１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Ｔ－４

日总股本。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６．２４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０６．１９

倍， 高于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发布的“批发业（

Ｆ５１

）”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

６９６．６２％

，也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１４

日

（

Ｔ－４

日）发布的“零售业（

Ｆ５２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超出幅度为

３７５．１２％

。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６．２４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０６．１９

倍，高于可比上市公司静态市盈率；对应的发行

人

２０２２

年经审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２．８２

倍；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

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上海路

１８

号

联系人：李梅

电话：

０５５１－６２８６２６６８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范杰、刘鹭

联系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２２８

号华泰证券广场

１

号楼

４

层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８９９９９

发行人：安徽华人健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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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

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3,890.89 257,726.23 37.31

营业利润 112,472.62 57,336.10 96.16

利润总额 112,483.73 57,344.95 96.1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7,978.39 51,446.68 109.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02,392.68 44,420.31 130.51

基本每股收益（元） 1.33 0.69 92.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55% 20.77% 增加7.78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611,654.46 416,501.42 46.86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53,475.98 314,024.57 44.41

股本（万股） 81,665.65 81,450.20 0.2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5.55 3.86 43.78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情况

1、报告期经营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为35.39亿元，较上年度增长37.31%。 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为

10.80亿元，较上年度上升109.8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10.24亿元，

较上年度上升130.51%。

2、报告期财务状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良好，公司总资产约为61.17亿元，较年初增长46.86%；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约为45.35亿元，较年初增长44.4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约为5.55元，较年初

增长43.78%。

3、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1）主要系下游应用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公司适时调整产品结构，努力保障产能，为业务持续增长提供

了坚实基础。 部分产品线受到终端需求放缓的影响，面临一定的压力，但公司通过积极开拓新市场与新客户，

使得主要产品线收入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

（2）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推出，综合毛利率较上年增加5.85个百分点。

（3）公司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2年度影响损益的股份支付大幅增加；本公司以存储类产品为

代表的部分消费产品需求减少、价格下降，存货减值损失增加。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应说明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

项：

1、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37.31%，营业利润同比增长96.16%，利润总额同比增长96.15%，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09.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130.51%，基

本每股收益同比增长92.75%，主要系报告期主要产品线收入均保持增长，加之产品销售结构的变化，产品毛

利率保持较好水平，使得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大幅增长。

2、总资产同比增长46.86%，主要系生产经营规模扩大，使得存货、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固定资产投入增

加；及控股子公司上海华岭集成电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岭股份” ）报告期内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得合并货币资金增加所致。

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44.4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同比增长

43.78%，主要系报告期公司净利润增加，及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和控股子公司华岭股份公开发行股票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司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

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39� � � � 证券简称：海尔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5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6,404.46 212,586.27 34.72

营业利润 67,568.02 96,143.40 -29.72

利润总额 67,533.61 96,087.12 -29.7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079.13 84,503.53 -28.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3,287.56 41,804.63 27.4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89 2.67 -29.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0 26.72 减少10.82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548,899.58 489,982.90 12.0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402,063.79 362,279.93 10.98

股本 31,795.25 31,707.18 0.2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12.65 11.43 10.67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主营业务因素：报告期内，公司聚焦生命科学和医疗创新两大领域，持续进行研发投入推进技术

及产品方案的创新迭代， 加速渠道及网络拓展扩大全球市场竞争优势， 两大领域场景生态布局不断加

快，剔除专项抗疫业务影响后保持高盈利能力和高质量增长。

2、非经营性损益因素：受上年同期联营企业Mesa持有期及处置收益影响，本期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较上年同期下降，如同口径剔除影响项，各指标前后变

动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同口径扣除影响因素前 同口径扣除影响因素后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

1 营业利润 -29.72 23.96

2 利润总额 -29.72 24.02

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8.90 25.22

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7.47 29.81

5 基本每股收益（元） -29.21 25.17

注：1.“本报告期”指本年初至本年末12个月期间；

2.“同口径扣除影响因素”是指同口径扣除上年同期确认的联营企业Mesa的持有期收益和处置收

益。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说明

详见“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

要因素”

三、风险提示

上述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

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生物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07� � � � � � � � � �证券简称：康众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5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

2022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0,596.27 34,198.45 -39.77

营业利润 -888.10 9,333.03 -109.52

利润总额 -875.15 9,627.96 -109.0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85.55 8,509.00 -106.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45.61 7,355.26 -12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7 0.99 -107.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6% 10.59% -11.2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0,314.38 94,106.52 -4.0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84,405.90 87,090.10 -3.08

股本 8,812.90 8,812.9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

产（元）

9.58 9.88 -3.04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注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2年，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地缘政治冲突、区域性疫情爆发影响，使得公司部分客户订单需求

下调或滞缓；同时新产品市场导入不及预期、市场竞争态势加剧。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下

降较为明显。

面对外部市场环境的挑战，为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提高全球化服务水平，首先，公司持续加大研发

投入、加快推进研发项目落地转产、优化研发团队组织架构，致使期间研发费用增长较为明显。 其次，公

司为促进全球化经营战略布局，期间新设海外子公司和办事处，推动海外投资项目落地过程中产生了一

定的费用，导致期间管理费用增长。 最后，为积极应对当前营商环境变化，公司结合生产运营模式、及时

调整采购策略，对于部分进口物料、且采购周期与交付周期长的集成电路等电子料适当增加了库存；此

外，由于市场需求下调或滞缓、销售下降，导致期末产成品存货存在一定增长；为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

并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呈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90,314.38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4.0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84,

405.90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8%；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9.58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04%。

（二）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原因分析

1.营业总收入同比减少39.77%，主要系公司部分客户订单需求下调或滞缓，同时新产品市场导入不

及预期、市场竞争加剧，导致销售总收入减少。

2.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109.52%、109.09%、106.88%以及129.17%， 主要系市场竞争加剧导致

新产品导入市场不及预期、高附加值产品销售占比下降；为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

入，使得研发费用增加；为促进全球化经营战略布局，公司加大运营管理成本投入；同时为应对营商环境

变化，公司加大库存，依据谨慎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综合导致经营性利润减少。

3.基本每股收益同比减少107.07%，主要系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主要财务指标可能

与公司2022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58� � � � � � �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3-临021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15,675,500.00元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可依法提起上

诉，因此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判决结果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款项全额

计提了坏账准备。

近日，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旅联合” 或“公司” ）收到江苏省南京市江宁

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江宁法院” ）于2023年2月22日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2）苏0115民初

13890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罗寒生（全资持有厦门新富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下简称

该公司为“厦门新富和” ）

被告二：赵利伟（厦门新富和监事）

被告三：卢琼霞（厦门新富和原股东）

被告四：廖添寿（厦门新富和原股东）

（二）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国旅联合诉被告罗寒生、赵利伟、卢琼霞、廖添寿合同纠纷一案，南昌市红谷滩区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红谷滩法院” ）于2022年2月28日立案。2022年3月2日，公司收到红谷滩法院发来的《南昌市红

谷滩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2022）赣0113民初2964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

3月4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2022-临011的《涉及诉讼的公告》）。 后根据红谷滩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

书》（2022）赣0113民初2964号，本案移送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处理。

（三）诉讼请求

1、依法判令被告一、被告二对原告合作意向金人民币1,300万元以及违约金267.55万元（以意向金

1,300万元为基数，自2019年7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8%计算，现暂算至2022年1月24

日）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依法判令被告三、被告四在未实缴出资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律师费、公告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二、本次诉讼判决情况

根据江宁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22）苏0115民初13890号]，江宁法院对本案判决如下：

一、被告罗寒生、赵利伟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1,300万元及违约金（自2019年7月1日起按年利率8％的标准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并承担律

师费35,000元；

二、驳回原告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15,853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16,413元，由被告罗寒生、赵利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判决为一审判决，目前尚未生效，如不服此判决，可依法提起上诉，因此无法判断本次诉讼判决结

果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公司前期已经对本次诉讼涉及的款项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公司将及时公告

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苏0115民初13890号]。

特此公告。

国旅文化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